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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通報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速別：最速件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09年 6月 5日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辦人：科員陳浩宇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（警用）734-3062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一、本局為應現階段治安工作勤、業務需要，經依相關適任人員之

品操學能、工作績效、職務歷練、單位衡平及職期調任等原則

通盤檢討，期使各員適才適所，提升整體治安維護效能。 

二、本案調整人員如下：（計 20 員，統一於 109 年 6 月 8 日【星期

一】17時前辦理交接【到任】） 

編號 新 任 職 務 姓 名 原 任 職 務 備 考 

1 

犯 罪 預 防 科 

 

警 務 正 

侯 承 延 

督 察 室 

 

督 察 員 

 

2 

督 察 室 

 

督 察 員 

李 永 翔 

督 察 室 

 

警 務 正 

 

3 

法 制 室 

 

警 務 正 

林 錦 地 

永 和 分 局 

保 防 組 

組 長 

 

4 

永 和 分 局 

保 防 組 

組 長 

游 本 慶 

督 察 室 

 

督 察 員 

 

5 

督 察 室 

 

督 察 員 

張 見 安 

督 察 室 

 

警 務 正 

 

6 

蘆 洲 分 局 

集 賢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陳 高 權 

交 通 警 察 大 隊 

三 重 分 隊 

分 隊 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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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新 任 職 務 姓 名 原 任 職 務 備 考 

7 

交 通 警 察 大 隊 

三 重 分 隊 

分 隊 長 

姚 志 翰 

瑞 芳 分 局 

平 溪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 

8 

瑞 芳 分 局 

平 溪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高 健 展 

中 和 分 局 

 

巡 官 

 

9 

新 莊 分 局 

 

警 務 員 

鄭 力 仁 

新 莊 分 局 

福 營 所 
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籌辦昌平派出

所成立事宜 

10 

新 莊 分 局 

福 營 所 
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方 國 慶 

新 莊 分 局 

中 港 所 
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 

11 

新 莊 分 局 

中 港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謝 詠 濬 

新 莊 分 局 

新 樹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 

12 

新 莊 分 局 

新 樹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黃 心 廉 

新 莊 分 局 

 

巡 官 

 

13 

三 重 分 局 

重 陽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郭 晉 瑋 

交 通 警 察 大 隊 

板 橋 分 隊 

分 隊 長 

 

14 

交 通 警 察 大 隊 

板 橋 分 隊 

分 隊 長 

陳 思 帆 

瑞 芳 分 局 

金 瓜 石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 

15 

瑞 芳 分 局 

金 瓜 石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廖 廷 浩 

刑 事 警 察 大 隊 

 

偵 查 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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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新 任 職 務 姓 名 原 任 職 務 備 考 

16 

蘆 洲 分 局 

八 里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游 書 程 

蘆 洲 分 局 

龍 源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 

17 

蘆 洲 分 局 

龍 源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謝 杰 穎 

板 橋 分 局 

 

巡 官 

 

18 

淡 水 分 局 

三 芝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張 哲 維 

淡 水 分 局 

竹 圍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 

19 

淡 水 分 局 

竹 圍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劉 宗 鑫 

淡 水 分 局 

三 芝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 

20 

新 莊 分 局 

五 工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張 寶 元 

三 重 分 局 

 

巡 官 

 

 
此 致 

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所屬各分局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、
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保安警察大
隊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
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各科、室、中心 
副陳 
警政署駐區督察室、局長室、副局長室（一）、副局長室（二）、副
局長室（三）、主任秘書室 


